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给付类流程图
1、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补助给付流程图

	申请人窗口申请或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业务科室受理申请材料并初审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告知退回理由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通过

	分管领导审核


未通过
未通过


通过

未通过

	上会研究，做出审批决定


	        未通过	


通过


	打卡发放资金







申报材料：（1）居民身份证（2）部队介绍信（3）退役证

承办机构：移交安置科                  联系电话：0551-64490081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2、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
	申请人窗口申请或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业务科室受理申请材料并初审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告知退回理由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通过

	分管领导审核



未通过
未通过

	        
	通过

	
上会研究，做出审批决定


未通过
未通过


	       	
通过


	及时打卡发放抚恤金







申报材料：烈士证明书或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或病故军人证明书、居民身份证、户口本

承办机构：拥军优抚科                  联系电话：0551-64492068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二、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1、由退役军人部门负责的伤残抚恤人员残疾等级评定和调整，补换伤残证件流程图

	申请人窗口申请或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业务科室受理申请材料并初审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告知退回理由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将相关材料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复审






	将相关材料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批







	将新办理的伤残证件逐级通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给申请人






申报材料：（一）残疾等级评定：个人书面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同意评残的公函（无工作单位的无需提供）、《退伍（转业、复员）军人登记表》（复印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经办人签字）、因战因公负伤致残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证明、后续治疗及近6 个月内伤残部位的医疗诊断材料及相关辅助检查报告、申请人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5 张（人民警察须着制式服装）、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二）残疾等级调整：个人书面申请、原批准和历次调整残疾等级的申报审批材料、本人近6 个月内残情发生明显变化的就诊病历、医疗检查报告和诊断结论、申请人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5 张（人民警察须着制式服装）、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三）补换伤残证件：市级以上报纸登报作废声明、《伤残人员换证补证审批表》、居民身份证


承办机构：拥军优抚科                  联系电话：0551-64492068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三、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1、确定县级烈士纪念设施并报县政府批准

	单位、部门或个人提出申请




	
业务科室受理申请材料并初审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告知退回理由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现场勘察，提出意见






	将相关材料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审批通过，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







申报材料：申请报告

承办机构：拥军优抚科                  联系电话：0551-64492068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2、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认定流程图

	申请人向乡镇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申请




	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对照文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并告知退回理由或向有关部门申请。






	符合条件的，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参加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一组织的医疗鉴定






	
医疗鉴定小组专家评审确定结果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告知退回理由






	符合条件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发审批文件








申报材料：本人申请、退伍军人证、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军队医院证明,、盖有地方医院病历管理部门印章 的近期慢性病(特指原军队医院证明中记载的慢性病)就诊病历复印件及相关医疗检查报告诊断结论、村委会(社 区居委会)证明、乡镇(街道)书面报告。


承办机构：拥军优抚科                  联系电话：0551-64492068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bookmark: _GoBack]3、残疾军人伤残抚恤关系转移审核流程图
	 
《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或者《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记载的残疾情况与残疾等级明显不符的，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暂缓登记，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通知原审批机关更正，或者按复查鉴定的残疾情况重新评定残疾等级。伪造、变造《残疾军人证》和评残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收回《残疾军人证》不予登记，并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残疾军人退役或者向政府移交，申请人向户籍迁入地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转入抚恤关系。




	业务科室对残疾军人残疾情况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复查鉴定残疾情况


	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补齐材料









	符合条件的，将《残疾军人证》及有关材料逐级报送省级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查无误的，在《残疾军人证》变更栏内填写新的户籍地、重新编号，并加盖印章，将《残疾军人证》逐级通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还申请人









申报材料：个人书面申请、居民身份证、户口簿、退役证件原件或移交政府安置证明、退役（转业）登记表原件（复印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或《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原件、负伤时部队医院完整的病历复印件（加盖病案专用章）、《退出现役残疾军人变更报批表》一式3 份、复查鉴定的需提供《退役残疾军人移交地方复查鉴定残情申请表》一式3 份、复查鉴定的提供复查诊断诊断材料及辅助检查报告
注：伤残人员跨省迁移户籍时，应同步转移伤残抚恤关系，迁出地的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伤残人员申请及其伤残证件和迁入地户口簿，将伤残档案、迁入地户口簿复印件以及《伤残人员关系转移证明》，发送迁入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并同时将此信息逐级上报本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承办机构：拥军优抚科                  联系电话：0551-64492068
监督机构：瑶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电话：0551-64497996
